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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《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 

认定办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 

林科发[2009]275号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

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

国家林业局各有关司局、各有关直属单位： 

林业生物产业是以森林生物资源为基础，建立在生命科

学和生物技术创新基础上的新兴高技术产业，是国家生物产

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大力发展以森林资源为基础的林业生物

产业，积极培植林业生物产业基地，对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

革，加快推进现代林业建设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，加快社会

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为规范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的认定和管理工作，更好

地推动林业生物产业健康发展，我局研究制定了《国家林业

生物产业基地认定办法》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。请结合本

地林业生物产业发展需求，依本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条件，

积极开展林业生物产业基地建设工作，并按照本办法要求积

极申报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。 

 

附件：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认定办法（试行） 

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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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认定办法 

（试  行）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第一条  为规范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（以下简称产业

基地）的认定和管理工作，更好地推动林业生物产业的健康

发展，根据《国家生物产业“十一五”规划》的要求和其他

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林业生物产业主要包括以生物技术为基础的

林木（竹藤、中药材、花卉）新品种及森林资源培育产业、

基于森林生物资源的生物质能源、生物质材料、生物制药、

森林食品和绿色化学品产业、以国土生态安全为目标的生态

生物治理产业、以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降低环境污染为目的

的林业生物制造产业等。 

第三条  产业基地是指符合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发展目

标，具有较强产业化、商品化开发能力，对所属产业和行业

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企业（群）或者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区

域。 

第四条  产业基地认定是推动林业生物产业工作的一

项重要措施，目的是以基地为载体，以森林资源培育为基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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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森林生物产品精深加工为突破口，发挥林业生物产业先导

作用，全面实施生物产业强林战略，加快形成我国林业生物

产业发展新格局。 

第五条  产业基地以种质创新与资源培育、林业生物质

能源、生物生态治理、林业生物质新材料、生物制药、林源

生物制剂等 6个领域为重点，带动林业生物产业健康、有序、

高效地发展。 

第二章    产业基地认定条件与评价指标 

第六条  产业基地的认定条件： 

（一）产业基地应当以当地优势林业资源为基础，初步

形成生物质能源、生物生态治理、生物质新材料、生物制药、

林源生物制剂、林业绿色化学品和竹、藤资源生物利用等 1

个或多个产业集聚，具有鲜明的区域产业特色。 

（二）产业基地应当具有明确的区域性，包括核心区和

一定的扩展区。核心区是指产业集聚度非常明显或者龙头企

业较为集中的区域，扩展区是指核心区之外的具有相当生产

规模的区域。 

（三）产业基地应当已经具备产业化、商品化的开发能

力，具有资源供给优势，有一定规模和行业带动性，有较高

的市场占有率和较强的盈利能力，具有高成长性和良好的声

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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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产业基地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

制定产业基地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，有统筹安排和支持措

施，有强有力的组织管理机构；地方人民政府要以一定的资

金作为引导资金，吸引金融资本促进产业基地的发展壮大；

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有利于产业基地发展。 

第七条  产业基地的认定评价指标： 

（一）产业聚集度：产业基地内现有生物产业企业数量

（已有企业数、近期拟建企业数），企业销售总收入，核心

企业数及销售收入等。 

（二）创新能力：自主研发机构及人员数，合作研发机

构数，研发经费情况，研发成果数量（包括成果鉴定或者认

定数、专利申请数、专利授权数等）。 

（三）产业发展环境：政府重视程度（包括是否成立生

物产业发展专门机构、出台相关政策、给予资金支持等）；

金融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；生物资源状况。 

第三章  认定程序 

第八条  产业基地的申报。根据产业基地认定条件和要

求，所在地人民政府向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并

报送相关材料，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向国家林业局申

报。 

第九条  产业基地的认定。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对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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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产业基地进行审查、评议，专家评审通过后审批认定。对

批准认定的产业基地，由国家林业局颁发“国家林业生物产

业基地”认定证书。 

第四章  产业基地管理 

第十条  国家林业局归口管理国家林业生物产业基地

认定工作，地方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对产业基地的工作进行指

导，产业基地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产业基地的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国家林业局在确定重大林业生物产业发展、

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项目时，优先支持已认定的产业基

地及其企业。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对产业基地建设给予资金支

持，并吸引社会各种资本投入产业基地建设。 

第五章  附    则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局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
